北京科技大学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均在有效期内）。
2、参加当年学测，且成绩达到以下等级要求：
①语文、英文科目达到前标级；
②数学、自然科目达到顶标级；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体检标准参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bookmark: _GoBack]二、招生专业和名额

我校2021年计划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10人，最终录取人数视申请者的人数和水平确定。招生专业均为理工类专业。
考生可报考专业（类）见下表，各专业（类）招生计划可根据报考生源的多少进行调整，申请者可在以下招生专业目录中选择三个专业（类）作为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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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及注意事项

1、申请材料准备

①北京科技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申请表（详见附件1，考生自行下载）；

②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③2021年台湾地区学测成绩单复印件，需要包含语文、数学、英语、自然科目成绩；

④个人陈述，须本人手写，限1000字以内，内容必须包含以下4个方面：申请理由；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学习研究经历，主要参与的实践活动及感悟；对申报专业的认知以及大学学业规划；性格特点、爱好特长。

⑤其他能展现申请人能力的材料（例如获奖证书、参加学科竞赛、科研活动、社会活动等相关证明材料）。

⑥经申请人签字或签章的《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考生自行下载），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2、材料报送

请于2021年5月14日前（以邮件邮戳为准）将以上纸质材料寄送至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信封上注明“台湾学生申请”字样，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彩色扫描件发送至zhaoban@ustb.edu.cn，电子邮件标题为“2021年台湾学测**（*为申请人姓名）申请材料”（注：我校收到申请材料后，将及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确认；若未收到确认邮件，请与我校联系）。

申请材料不完整或逾期未收到电子邮件或纸质材料，视为报名无效。所收材料概不退回。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邮编：100083，电话：（8610）62325294

四、选拔及录取

1、审核。依据学测成绩及其他申请材料，择优确定参加面试的申请人名单。材料不全者，审核不予通过。审核结果将于5月21日前在我校本科生招生网公示，同时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考生。请报名考生届时关注网站通知并查看电子邮件，我校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申请者本人。

2、面试。计划于6月上旬进行，具体安排将在我校本科招生网另行通知。

3、录取。根据申请人的学测成绩和面试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经教育部考试中心核实学测成绩后，拟录取名单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办理录取相关手续。正式录取通知书将于2021年7月发出。

五、入学及在校管理

请按照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来学校报到。具体事宜请参考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出的《北京科技大学2021级本科生入学须知》。

台湾学生的管理遵照我校本科生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六、学费和其他费用

台湾学生学费与大陆学生相同，学费为5000元/学年。与大陆学生同住，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收取，收费标准与大陆学生相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往返家庭居住地和学校的旅费等各项费用自理。

七、其他

1、依据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工作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开展工作。学校招生监察办公室将严格监督。

2、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面试费用。申请人参加面试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八、联系方式

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邮政编码：100083

电话：（8610）62325294传真：（8610）82371778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ustb.edu.cn

九、附则

1、我校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开展招生相关工作。

2、本《简章》由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

2021年3月1日





网址：https://zhaosheng.ustb.edu.cn/zkxx/tslxzs/twxczs/2d7e3de5d9a840199da442e857226574.htm
image1.png
BEEW (%) (EES ]
MEFZEETE. THEEs SENE5TEE Bafs =T s

HENK. BEIE. S





